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公司出具的
关于（2017）京0102民执2433号案件
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的更正说明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：
     贵院于2017年12月16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7）京0108民初25953号案件涉案房产的房屋现价值进行评估。我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与领勘法官现场查勘，于2018年9月3日收到法院寄来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函》，并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8-1-0608-F01SFZC6号]。
2018年10月19日收到贵院于2018年10月18日出具的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说明》，根据该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说明》及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复印件，我公司对2018年9月11日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8-1-0608-F01SFZC6号]作出如下更正：
本报告中所述“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1、102室”应为“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华丽汉宫大厦101、201室”。

特此说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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